附件1
中国矿业大学百佳本科教学教师奖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
一、评选目的

为了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积极性，对教学工作量饱满、授课质量高、讲课效果好的一线任课教师进行奖励，学校特设立百佳本科教学教师奖，以此鼓励教师积极投身于教学工作，投身于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，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。 

二、评选范围及申报限额

评选范围为评奖学年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本科教学工作、完成学院规定的本科教学工作量、课堂教学效果优秀的各二级教学单位（含科研机构）在编教师。

百佳本科教学优秀教师奖，每年评选100名，实行限额申报，根据本科教学编制教师数量核定各学院申报指标，在每年的评奖通知中公布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1.热爱社会主义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模范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治学严谨，学风端正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。

2.服从分配并积极承担本科教学工作，在评奖学年完成所在学院规定的本科教学工作量（不包括各种减免工作量），本科课堂教学工作量不低于64实学时。

3. 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，教学效果好，在评奖学年度本科课堂教学学生评价优秀或教学效果综合评价优秀。

4. 具备符合时代特点的教学思想，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，取得显著成效，在评奖学年度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教学论文，或申请到教改项目，或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类或竞赛类奖励。

5.所承担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齐全，并有完整的备课笔记或教案和课程小结。未发生教学事故，未受过其他处分。
四、评审程序

1.凡符合评审条件的教师，由本人向所在学院申报。

2.学院组织评审，签署评审意见、排序后在申报限额范围内向教务部推荐。

3.教务部提交校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进行评审。 

4.教务部将评审结果报请主管校长审批后，发文公布评选结果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中国矿业大学百佳本科教学教师奖申报表；

2.所承担课程的教学材料，包括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备课笔记或教案、课程小结等；

3.反映教学研究、教学改革和教学效果的相关材料。

六、奖励办法

凡获得百佳本科教学教师奖者，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5000元。

七、评审周期与时间

校级百佳本科教学教师奖每学年评选一次，申报时间为每年的下半年。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，由教务部负责解释。原《中国矿业大学优秀教学奖评选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